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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95年6月15日（星期四）上午9時2分。
地點：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中國鋼鐵公司中正堂。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計8,785,088,428股

(占已發行總股數10,571,676,440股之83.10﹪)。
大會主席報告出席代表股數，已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宣佈開會。

主席：江董事長耀宗　　　　　　　　　紀錄：石吉志

一、主席致詞：(略)。
發言要點：姚國建（股東戶號：N66041）
請說明高捷投資案。

主席說明：
中鋼投資高捷31.3％，是配合公共建設、策略及未來財務效益而
投資。中鋼有許多主管及同仁參與高捷建設，都非常兢兢業業推
動工程。所有66條潛盾隧道均已貫通，今年10月有R3∼R8共7個
站，可營運模擬，依營運合約，以明年10月全線通車為目標。

二、報告事項：
(一)陳總經理源成報告本公司94年度營業報告(略)。
發言要點：黃德源(股東戶號：A30326)
1.主席不適格，對本次股東會召集程序表示異議。
2.公司如何訂定鋼鐵價格？
3.世界大鋼廠購併，對公司未來發展影響如何？
4.中龍案是擴廠或投資？
5.中鴻虧損原因為何？

主席說明：
政府股東得依法更換代表人擔任董事，然後由董事會改選為
董事長，故本人今天主持股東會完全適格。
總經理說明：
1.中鋼訂價是綜合考慮國外各鋼廠售價、進口到台灣價格以
及下游產業競爭對手之取得鋼價等因素，以避免衝擊下游
產業。
2.全世界煤鐵原料已集中在少數幾家礦商手上。歐美、日本
鋼廠的合併，可增強鋼廠對礦商議價能力，就長遠而論，
有助於穩定鋼鐵市場。中鋼對抗惡意購併，作法是改善公
司體質，提升競爭力，往高品級產品發展。
3.中鴻是單軋廠，原料依賴外購。而原料從進廠到產出有時
間差，遇價格下跌會造成庫存跌價損失。去年原料價格快
速下跌，中鴻因原料跌價損失而發生鉅額虧損，今年價格
回升後，已轉虧為盈。
4.中鋼本廠已無法擴充，投資中龍擴建是為配合中鋼往高品
級鋼材發展之需。

發言要點：姚國建(股東戶號：N66041)
公司如何評估寶來溫泉投資案，能否撤回？
主席說明：
1.公司章程對非本業轉投資有不超過實收資本額之20％的限
制。寶來溫泉案有其策略與財務效益，並已完成簽約。董
事會對興建過程及以後營運會嚴格把關。
2.未來轉投資策略仍將專注於鋼鐵本業。

發言要點：楊蓉（股東戶號：L63775）
1.煤鐵價格大漲，成本激增，如何維持30％以上毛利率？
2.94年度的170億元投資如何評估？

主席說明：
1.本公司生產成本是世界一流鋼廠中較低者，未來將持續控
制成本，同時參酌國際市場行情訂價，以維繫公司良好獲
利。
2.去年投資中龍公司132億元是為提升中鋼集團在鋼鐵本業
量與質之必要投資。

發言要點：姚國建(股東戶號：N66041)
工會代表應維護勞工權益，對林文淵股票提假扣押。

發言要點：中鋼產業工會(股東戶號：X00012)
1.林前董事長員工分紅係依公司章程規定取得。任何一家企
業必須將董事長視同員工，才能與員工一起貢獻公司。
2.林前董事長的員工分紅是個人資產，工會沒有資格提出假
扣押。
3.受社會大眾殷切期望，董事會已修訂委任經理人紅利分配
方式。工會亦要求公司站在股東利益立場，好好經營。

主席說明：
前任董事長參與員工分紅係依章程32條之1，由於董事長尚
兼總執行長，為實質經理人，與其他員工同領員工分紅應屬
合理。且董事長參與員工分紅不損及股東權益，故前任董事
長分紅為合法、合情、合理。惟新任董事長自去年11月上任
以來，已依政府所揭示代表公股之董事長不參與員工分紅之
規定辦理。

(二)谷監察人萬平報告審查本公司94年度決算報告(略)。
發言要點：楊蓉(股東戶號：L63775)
1.公司購回前鎮區獅甲段土地，中欣未開發就獲利三成，是
否圖利特定人？
2.應收帳款為何要委外催收？

財務副總說明：
1.應收帳款是一種金融處理，下游客戶買貨需要周轉，如果
可藉由應收帳款創造額度給客戶享用，是一種雙贏的策
略。
2.中欣公司土地買賣獲利，是時間點不一樣，中欣為中鋼
100％所擁有子公司，獲利完全回饋中鋼。

(今群投資【股東戶號：V04292】關於產能如何訂出等詢及有關公
司業務問題數則，與楊蓉股東【股東戶號：L63775】所詢其他問題
數則，均已由主席指定業務副總簡要答覆或裁示於會後另作說
明。)
(三)本公司辦理客票買賣背書報告(略)。

(四)本公司第二次買回股份及執行情形報告(略)。
(五)本公司訂定「董事、監察人道德行為準則」及「一級主管以上
人員道德行為準則」報告(略)。

(前述五項報告詳如本公司95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94年年報)。

三、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94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議事手冊)、財務報表(如附

件)，敬請　承認。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94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94年度稅後盈餘合計新台幣50,646,638,695.93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及迴轉超提特別盈餘公積
分別為421,615,196.10元及32,292,584元，扣減長期股
權投資變動影響數為42,253,334元，合計可分配盈餘為
51,058,293,142.03元，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六條規定分
配如下：
(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 5,060,438,536元。
(二)提撥特別盈餘公積(註)      9,945,369元。
(三)分配董監事酬勞金 137,302,480元，全數
以現金分配。

(四)分配從業人員紅利 2,288,374,674元，其中
配發現金915,349,874元，配發股票1,373,024,800
元。

(五)分配特別股股息及紅利：每股發放股息1.4元、紅
利2.7元，合計4.1元，其中現金3.75元、股票0.35
元，總計166,861,800元。

(六)分配普通股紅利（扣除庫藏股）：每股發放紅利
4.1元，其中現金3.7 5元、股票0.3 5元，計
43,231,931,736元。

(七)未分配盈餘：163,438,547.03元。
二、本現金股利配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
配案後，授權董事長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時，分派予個
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
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

三、為配合兩稅合一之實施，於計算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股
東可扣抵稅額時，優先分配屬87及以後年度盈餘；於計
算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應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
配盈餘時，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四、由於本公司特別股得以隨時轉換為普通股，前述盈餘分
配之擬議，係以特別股股數維持40,698,000股為基礎計
算而得，如配股配息基準日特別股股數更動，前述分配
數字將隨之調整。

註：依證期局91.3.18台財證(一)第170010號函規定，子公
司於期末持有本公司股票之市價低於其帳面價值之差
額，本公司須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
公積。

發言要點：姚國建(股東戶號：N66041)
1.章程中「從業人員」應改為「員工」。
2.股東的現金與股票分配比例與員工應均等。
3.CEO在公司地位為何？如何防範要求員工分紅？
主席說明：
1.公司強調不分經理人與一般員工，故章程中稱從業人
員。
2.分紅中現金與股票之配比，將參考相關法規及實務作最
適搭配。
3.公司目前由董事長兼CEO，相關分工已作適當調整。
中鋼產業工會發言：(股東戶號：X00012)
企業賺錢是經營團隊與員工努力的結果，中鋼二年賺一個資
本額，主要是員工的貢獻，應多激勵員工。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自94年度可分配盈餘項下提撥新台幣5,077,799,850元，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普通股507,779,985股，敬請　公
決。

說明：一、為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資金需求，擬自94年度可分配盈
餘項下提撥新台幣5,077,799,850元，辦理盈餘轉增
資，發行普通股507,779,985股，每股面額10元，一次
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普通股相同。

二、本次盈餘轉增資金額中，3,704,775,050元為分配股東
股票股利(佔本次增資金額百分之72. 9 6 )，其餘
1,373,024,800元為從業人員紅利配股(佔本次增資金額
百分之27.04)，股東分配股票股利係按配股基準日本公
司股東名冊記載之各股東持有股份比例無償分配之，特
別股及普通股每千股均配發35股，不足1股之畸零股得
由股東自行歸併成整股，未歸併者按面額折發現金，尾
數不足元者，進位至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畸零股
累積後，授權董事長另行決定處理之。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除新增第二十二條之一關於獨立董事之規定，自民國九
十六年改選全體董事時始適用外，其他均自股東常會決
議通過起生效。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五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

決。
說明：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六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江董事長耀宗兼任中宇環

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車輛股
份有限公司及聯鼎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董事，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案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
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江董事長兼任四家公司相關資料如表：

註：聯鼎鋼鐵公司係由中鴻鋼鐵公司直接持股99.81
﹪。

三、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唯彼
此在產銷階段或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
仍互有區隔。江董事長擔任上述公司之董事，可藉參與
各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
相輔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七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鍾董事樂民兼任

ORNASTEEL ENTERPRISE CORPORATION (M) SDN.BHD.、GROUP
STEEL CORPORATION (M) SDN.BHD.、網際優勢股份有限公司
等三家公司董事，敬請　公決。

說明：一、鍾董事兼任三家公司相關資料如表：

註：網際優勢公司係由本公司100﹪持股轉投資事業中
盈投資開發公司直接持股40.15﹪。

二、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唯彼
此在產銷階段或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
仍互有區隔。鍾董事擔任上述公司之董事，可藉參與各
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
輔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三、本案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
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議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
(一)陳再乞(股東戶號：L45257)
發言要點：請說明營業外費用損失27億？公關費用多少？一年

來監察人的工作？
主席說明：會後另作說明。

(二)張永和(股東戶號：J00282)
發言要點：建議發午餐及股利多發一些、員工福利與敦親睦鄰

作好一點。
(三)葉國貞(股東戶號：P00668)

發言要點：1.公司如何改善工安問題？
2.公司應重視工會意見。
3.公司應激勵中鴻鋼鐵經營團隊的努力。
4.建議中鋼應投資公益事業，對社會國家作最大貢
獻。

主席綜合說明：1.公司非常重視工安，將今年定為工安環保年，致
力維護員工安全，降低工安事故。
2.公司對工會意見一向非常重視，工會理事長與董
事長之溝通管道暢通。
3.中鴻今年已逐月皆有盈餘，中鋼對中鴻經營團隊
的努力會給予激勵支持。
4.中鋼除回饋鄰里、照顧員工與股東之外，並以積
極態度扮演好企業公民的責任，如捐助六龜東溪
大橋，發清寒獎學金等。

五、散會：上午11時31分。

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




